
   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  學年度寒假修課學生登記表  112 年 12 月   日 

系所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學制別：          年級：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 

1.學生應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日期親自辦理暑修登記，逾期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辦。  

2.暑修課程（個別課除外）開課人數至少須十七人，若人數已達三人以上或情形特殊經專案簽准，且學生或該開課單位願補足十七人之開課費用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暑修學生均應依實際上課時數繳費，凡已登記選課繳費者，除因選課繳費人數不符規定而停開之科目，學生得申請退費外，其餘科目均不得退費。 
3.學生暑期選課以不超過三科，最多不得超過九學分為原則。 

4.各暑期班開課後，學生得在上課時數達三分之一前辦理退選，但不得退費。 

開課單位 
(系所中心) 

課   程   資   料 
暑修原因 

教務處審核 

科目名稱 學制別 
學期 

別 

學分

數 

上課

時數 
審核結果 應繳費用 

  

□日大學 

□日碩士 

□日博士 

□進學士 

□進在職 

□進碩士 

 

▓上 

□下 

 

2 2 

□應屆畢業生須重修或補修     年級    學期之課程，始可畢業。 

□     年級    學期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。 

□因轉學、轉系須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。 

■補修輔系、雙主修學位、教育學程之必修科目。 

□因情況特殊，在學期中聘請教授困難。 

□與公私立工商企業機構實施建教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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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修課程共計           科             學分 

若選課人數未達開課人數十七人，本人
□願  意 

□不願意 與其餘選課同學補足開課費用。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應繳費用合計： 

繳費記錄： 

承辦人： 


